
武汉市人民政府文件
武政规〔2026〕2 号

市人民政府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

清理结果的决定

各区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:
    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,加快建

设法治政府,按照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

的部署要求,市人民政府对现行有效的市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

件进行了集中清理。 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,市人民政府行政规

范性文件 101 件继续有效,3 件予以废止,3 件予以修改。 其中,继

续有效的 101 件市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中,48 件文件执行原

有效期,有效期届满自行失效;39 件文件长期有效,其中涉及权力

清单及行政审批事项等内容的文件,如新文件对部分事项作出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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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的,以新文件为准;14 件文件集中重新公布,因机构改革等原因

需作非实质性修改的,调整个别文字后重新公布。
    

各区各部门要认真对照清理结果,做好有关配套文件清理和

工作衔接。 对继续有效的文件,实行动态管理,在执行过程中需要

进行清理的,按照规定程序及时提出意见报市人民政府;予以废止

的文件,自本决定公布之日起停止执行,不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

据;予以修改的文件应当按要求推动修订工作,在修订完成前暂时

保留,其中不符合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内容不再执

行。
    

本决定自 2026 年 2 月 5 日起施行(自公布之日起施行)。

附件: 1. 继续有效的市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          

2. 予以废止的市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               

3. 予以修改的市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
武 汉 市 人 民 政 府

2026 年 1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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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1

继
续

有
效

的
市

人
民

政
府

行
政

规
范

性
文

件
目

录

　
　
一
、执

行
原
有
效
期
的
文
件
(共

48
件
)

序
号

标
　

　
　
题

文
　
号

有
效
期
届
满
日
期

1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批
转

武
汉

市
高

中
阶

段
学

校
招

生
考

试
管

理
规

定
的

通
知

武
政

规
〔2

01
7〕

10
号

20
27

年
11

月
2
日

2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市

级
储

备
粮

油
管

理
办

法
的

通
知

武
政

规
〔2

01
8〕

5
号

20
27

年
11

月
2
日

3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长
江

汉
江

武
汉

段
实

施
全

面
禁

捕
的

通
告

武
政

规
〔2

02
0〕

9
号

20
30

年
6
月

30
日

4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推
进

自
然

资
源

节
约

集
约

高
效

利
用

的
意

见
武

政
规

〔2
02

1〕
10

号
20

26
年

8
月

9
日

5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控

制
性

详
细

规
划

管
理

规
定

的
通

知
武

政
规

〔2
02

1〕
11

号
20

26
年

8
月

19
日

6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调
整

完
善

落
户

政
策

相
关

条
件

的
实

施
意

见
武

政
规

〔2
02

1〕
13

号
20

26
年

10
月

11
日

7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加
快

促
进

企
业

技
术

改
造

若
干

支
持

政
策

的
通

知
武

政
规

〔2
02

1〕
14

号
20

26
年

10
月

18
日

8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市

场
主

体
住

所
(经

营
场

所
)登

记
管

理
办

法
的

通
知

武
政

规
〔2

02
1〕

19
号

20
27

年
2
月

28
日

9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湿

地
自

然
保

护
区

生
态

补
偿

办
法

的
通

知
武

政
规

〔2
02

1〕
20

号
20

27
年

1
月

14
日

10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进
一

步
完

善
城

乡
居

民
基

本
养

老
保

险
制

度
的

实
施

意
见

武
政

规
〔2

02
1〕

21
号

20
26

年
12

月
31

日

11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政

府
投

资
管

理
办

法
的

通
知

武
政

规
〔2

02
2〕

2
号

20
27

年
4
月

15
日

—3—



序
号

标
　

　
　
题

文
　
号

有
效
期
届
满
日
期

12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进

一
步

加
快

创
新

发
展

若
干

政
策

措
施

的
通

知
武

政
规

〔2
02

2〕
5
号

20
27

年
6
月

9
日

13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重

大
项

目
管

理
办

法
的

通
知

武
政

规
〔2

02
2〕

7
号

20
27

年
6
月

14
日

14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市

级
储

备
猪

肉
管

理
办

法
的

通
知

武
政

规
〔2

02
2〕

15
号

20
27

年
11

月
27

日

15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支

持
文

化
产

业
高

质
量

发
展

若
干

措
施

的
通

知
武

政
规

〔2
02

2〕
19

号
20

27
年

12
月

12
日

16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市

长
质

量
奖

评
定

管
理

办
法

的
通

知
武

政
规

〔2
02

2〕
21

号
20

27
年

12
月

25
日

17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健
全

重
特

大
疾

病
医

疗
保

险
和

救
助

制
度

工
作

的
通

知
武

政
规

〔2
02

3〕
1
号

20
28

年
1
月

9
日

18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特

困
人

员
救

助
供

养
实

施
办

法
的

通
知

武
政

规
〔2

02
3〕

2
号

20
28

年
2
月

12
日

19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国

有
土

地
上

房
屋

征
收

与
补

偿
操

作
指

引
的

通
知

武
政

规
〔2

02
3〕

7
号

20
28

年
7
月

9
日

20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新

建
商

品
房

预
售

资
金

监
管

办
法

的
通

知
武

政
规

〔2
02

3〕
8
号

20
28

年
7
月

19
日

21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加

快
推

进
物

流
业

高
质

量
发

展
若

干
政

策
措

施
的

通
知

武
政

规
〔2

02
3〕

9
号

20
26

年
7
月

17
日

22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优
化

全
市

建
设

工
程

防
雷

许
可

有
关

事
项

的
通

知
武

政
规

〔2
02

3〕
10

号
20

28
年

8
月

23
日

23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进
一

步
规

范
开

发
建

设
项

目
配

建
地

下
停

车
场

管
理

的
意

见
武

政
规

〔2
02

3〕
11

号
20

28
年

8
月

31
日

24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加
快

推
动

新
时

代
慈

善
事

业
发

展
的

实
施

意
见

武
政

规
〔2

02
3〕

12
号

20
28

年
9
月

24
日

25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建

设
工

程
施

工
图

设
计

文
件

审
查

管
理

办
法

的
通

知
武

政
规

〔2
02

3〕
14

号
20

28
年

11
月

9
日

26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行

政
裁

量
权

基
准

管
理

规
定

的
通

知
武

政
规

〔2
02

3〕
15

号
20

28
年

10
月

31
日

27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加
强

高
污

染
燃

料
禁

燃
区

管
理

的
通

告
武

政
规

〔2
02

3〕
16

号
20

28
年

12
月

31
日

28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加
强

高
排

放
非

道
路

移
动

机
械

禁
止

使
用

区
管

理
的

通
告

武
政

规
〔2

02
3〕

17
号

20
28

年
11

月
30
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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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标
　

　
　
题

文
　
号

有
效
期
届
满
日
期

29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切
实

加
强

住
宅

区
配

套
幼

儿
园

建
设

和
管

理
的

意
见

武
政

规
〔2

02
3〕

19
号

20
28

年
12

月
28

日

30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促

进
个

体
工

商
户

发
展

若
干

措
施

的
通

知
武

政
规

〔2
02

4〕
1
号

20
27

年
3
月

7
日

31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社

会
救

助
对

象
认

定
实

施
办

法
的

通
知

武
政

规
〔2

02
4〕

2
号

20
29

年
3
月

9
日

32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加
强

升
放

气
球

安
全

管
理

的
通

知
武

政
规

〔2
02

4〕
3
号

20
29

年
3
月

19
日

33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公
布

武
汉

市
征

收
集

体
建

设
用

地
和

未
利

用
地

补
偿

标
准

的
通

知
武

政
规

〔2
02

4〕
7
号

20
27

年
6
月

30
日

34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支

持
低

空
经

济
高

质
量

发
展

若
干

措
施

的
通

知
武

政
规

〔2
02

4〕
8
号

20
27

年
6
月

27
日

35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进
一

步
促

进
既

有
住

宅
增

设
电

梯
工

作
的

指
导

意
见

武
政

规
〔2

02
4〕

9
号

20
29

年
7
月

9
日

36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促

进
演

出
市

场
繁

荣
发

展
若

干
措

施
的

通
知

武
政

规
〔2

02
4〕

10
号

20
27

年
9
月

30
日

37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印
发

关
于

加
快

推
进

新
时

代
养

老
服

务
体

系
建

设
若

干
措

施
的

通
知

武
政

规
〔2

02
4〕

11
号

20
27

年
10

月
14

日

38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促

进
高

质
量

充
分

就
业

若
干

措
施

的
通

知
武

政
规

〔2
02

4〕
12

号
20

29
年

10
月

24
日

39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关

于
进

一
步

促
进

软
件

和
信

息
技

术
服

务
业

高
质

量
发

展
若

干
政

策
措

施
的

通
知

武
政

规
〔2

02
4〕

13
号

20
27

年
11

月
12

日

40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天
河

机
场

净
空

和
电

磁
环

境
保

护
管

理
办

法
的

通
知

武
政

规
〔2

02
5〕

2
号

20
28

年
2
月

29
日

41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促

进
人

工
智

能
产

业
发

展
若

干
政

策
措

施
的

通
知

武
政

规
〔2

02
5〕

3
号

20
27

年
3
月

18
日

42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做
好

残
疾

儿
童

精
准

康
复

服
务

工
作

的
通

知
武

政
规

〔2
02

5〕
4
号

20
30

年
3
月

24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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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标
　

　
　
题

文
　
号

有
效
期
届
满
日
期

43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民

用
无

人
驾

驶
航

空
器

安
全

管
理

暂
行

办
法

的
通

知
武

政
规

〔2
02

5〕
5
号

20
27

年
5
月

28
日

44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公

共
数

据
资

源
管

理
实

施
细

则
(试

行
)的

通
知

武
政

规
〔2

02
5〕

6
号

20
27

年
7
月

4
日

45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推

进
以

科
技

为
支

撑
的

高
校

师
生

创
新

创
业

若
干

措
施

的
通

知
武

政
规

〔2
02

5〕
7
号

20
27

年
12

月
31

日

46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继
续

实
施

武
汉

市
被

征
收

土
地

上
的

附
着

物
和

青
苗

补
偿

标
准

的
通

知
武

政
规

〔2
02

5〕
8
号

20
27

年
10

月
9
日

47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氢

能
产

业
发

展
三

年
行

动
方

案
(2

02
5—

20
27

年
)的

通
知

武
政

规
〔2

02
5〕

9
号

20
27

年
12

月
31

日

48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进
一

步
做

好
农

村
宅

基
地

和
集

体
建

设
用

地
及

地
上

房
屋

确
权

登
记

发
证

有
关

工
作

的
意

见
武

政
规

〔2
02

5〕
10

号
20

31
年

1
月

19
日

　
　
二
、长

期
有
效
的
文
件
(共

39
件
)

序
号

标
　

　
　
题

文
　
号

1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青
山

区
与

洪
山

区
部

分
行

政
区

划
调

整
的

通
告

武
政

规
〔2

00
9〕

6
号

2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武
昌

区
与

洪
山

区
部

分
行

政
区

划
调

整
的

通
告

武
政

规
〔2

00
9〕

7
号

3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取
消

和
调

整
部

分
行

政
审

批
项

目
的

通
知

武
政

规
〔2

01
0〕

4
号

4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公
布

保
留

失
效

和
废

止
的

市
人

民
政

府
和

市
人

民
政

府
办

公
厅

规
范

性
文

件
的

通
告

武
政

规
〔2

01
0〕

8
号

5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授

予
荣

誉
市

民
称

号
规

定
的

通
知

武
政

规
〔2

01
0〕

14
号

6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公
布

废
止

和
失

效
的

市
人

民
政

府
及

市
人

民
政

府
办

公
厅

规
范

性
文

件
的

通
告

武
政

规
〔2

01
0〕

22
号

7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调
整

和
规

范
市

级
权

力
清

单
的

通
知

武
政

规
〔2

01
5〕

19
号

—6—



序
号

标
　

　
　
题

文
　
号

8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取
消

和
调

整
部

分
行

政
权

力
事

项
的

通
知

武
政

规
〔2

01
6〕

3
号

9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修
改

市
人

民
政

府
及

其
办

公
厅

部
分

文
件

的
决

定
武

政
规

〔2
01

6〕
13

号

10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公
布

废
止

、失
效

和
延

长
有

效
期

的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及
其

办
公

厅
文

件
的

通
告

武
政

规
〔2

01
6〕

14
号

11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深

化
行

政
审

批
中

介
服

务
治

理
工

作
方

案
的

通
知

武
政

规
〔2

01
6〕

20
号

12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保
留

、取
消

和
调

整
市

级
行

政
审

批
中

介
服

务
事

项
的

通
知

武
政

规
〔2

01
6〕

21
号

13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取
消

和
调

整
部

分
行

政
权

力
事

项
的

通
知

武
政

规
〔2

01
6〕

22
号

14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公
布

废
止

和
失

效
的

市
人

民
政

府
及

其
办

公
厅

部
分

涉
及

财
政

专
项

资
金

文
件

的
通

告
武

政
规

〔2
01

6〕
23

号

15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取
消

和
调

整
部

分
行

政
权

力
事

项
和

行
政

审
批

中
介

服
务

事
项

的
通

知
武

政
规

〔2
01

7〕
12

号

16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停
止

征
收

“九
桥

一
隧

一
路

”车
辆

通
行

费
的

通
告

武
政

规
〔2

01
7〕

46
号

17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向
武

汉
经

济
技

术
开

发
区

(汉
南

区
)下

放
部

分
市

级
审

批
权

限
的

通
知

武
政

规
〔2

01
7〕

50
号

18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修
改

市
人

民
政

府
部

分
规

范
性

文
件

的
决

定
武

政
规

〔2
01

7〕
55

号

19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公
布

继
续

有
效

的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及
其

办
公

厅
规

范
性

文
件

的
通

告
武

政
规

〔2
01

7〕
56

号

20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行

政
机

关
调

解
民

事
纠

纷
事

项
职

责
清

单
(2

01
7
年

本
)的

通
知

武
政

规
〔2

01
7〕

57
号

21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取
消

及
调

整
部

分
行

政
权

力
事

项
和

行
政

审
批

中
介

服
务

事
项

的
通

知
武

政
规

〔2
01

7〕
61

号

22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修
改

市
人

民
政

府
规

范
性

文
件

涉
及

著
名

商
标

管
理

部
分

内
容

的
决

定
武

政
规

〔2
01

8〕
12

号

23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进
一

步
深

化
基

层
医

疗
卫

生
机

构
综

合
改

革
的

意
见

武
政

规
〔2

01
8〕

13
号

—7—



序
号

标
　

　
　
题

文
　
号

24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取
消

及
调

整
部

分
行

政
权

力
事

项
的

通
知

武
政

规
〔2

01
8〕

14
号

25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向
武

汉
东

湖
新

技
术

开
发

区
下

放
部

分
市

级
审

批
权

限
的

通
知

武
政

规
〔2

01
8〕

15
号

26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修
改

《市
人

民
政

府
关

于
推

进
公

共
租

赁
住

房
货

币
化

保
障

工
作

的
通

知
》部

分
内

容
的

决
定

武
政

规
〔2

01
8〕

20
号

27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取
消

及
调

整
部

分
行

政
权

力
事

项
的

通
知

武
政

规
〔2

01
8〕

21
号

28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改

革
完

善
全

科
医

生
培

养
与

使
用

激
励

机
制

实
施

方
案

的
通

知
武

政
规

〔2
01

8〕
34

号

29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取
消

武
汉

市
人

民
政

府
规

章
和

市
人

民
政

府
文

件
设

定
证

明
事

项
的

决
定

武
政

规
〔2

01
8〕

36
号

30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修
改

和
宣

布
失

效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及
其

办
公

厅
部

分
规

范
性

文
件

的
决

定
武

政
规

〔2
01

9〕
3
号

31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修
改

部
分

规
范

性
文

件
的

决
定

武
政

规
〔2

02
0〕

13
号

32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规
范

性
文

件
清

理
结

果
的

决
定

武
政

规
〔2

02
0〕

14
号

33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修
改

《武
汉

市
违

法
用

地
上

建
筑

物
处

置
办

法
》施

行
时

间
的

通
知

武
政

规
〔2

02
0〕

17
号

34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修
改

和
废

止
部

分
规

范
性

文
件

的
决

定
武

政
规

〔2
02

1〕
4
号

35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修
改

、废
止

和
宣

布
失

效
部

分
行

政
规

范
性

文
件

的
决

定
武

政
规

〔2
02

2〕
17

号

36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延
长

《武
汉

市
城

乡
居

民
基

本
医

疗
保

险
实

施
办

法
》有

效
期

的
通

告
武

政
规

〔2
02

2〕
20

号

37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集
中

修
改

和
废

止
部

分
行

政
规

范
性

文
件

的
决

定
武

政
规

〔2
02

4〕
4
号

38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公
布

继
续

有
效

的
行

政
规

范
性

文
件

目
录

的
通

告
武

政
规

〔2
02

4〕
5
号

39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修
改

、废
止

和
宣

布
失

效
部

分
市

人
民

政
府

规
范

性
文

件
和

政
策

类
文

件
的

决
定

武
政

规
〔2

02
5〕

1
号

—8—



　
　
三
、集

中
重
新
公
布
的
文
件
(共

14
件
,其

中
部
分
文
件
有
效
期
已
届
满
的
,自

有
效
期
届
满
到
本
决
定

施
行
期
间
,执

行
重
新
公
布
的
文
件
)

序
号

标
　

　
　
题

文
　
号

重
新
公
布
后
有
效
期

届
满
日
期

1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城

乡
居

民
基

本
医

疗
保

险
实

施
办

法
的

通
知

武
政

规
〔2

01
7〕

24
号

20
30

年
12

月
31

日

2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推
进

公
共

租
赁

住
房

货
币

化
保

障
工

作
的

通
知

武
政

规
〔2

01
7〕

58
号

20
27

年
11

月
30

日

3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企

业
投

资
项

目
核

准
和

备
案

管
理

办
法

的
通

知
武

政
规

〔2
01

7〕
65

号
20

27
年

12
月

31
日

4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门

楼
牌

标
志

管
理

办
法

的
通

知
武

政
规

〔2
01

8〕
24

号
20

28
年

9
月

10
日

5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违

法
用

地
上

建
筑

物
处

置
办

法
的

通
知

武
政

规
〔2

01
8〕

25
号

20
28

年
10

月
20

日

6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“武
汉

工
匠

”培
育

计
划

的
通

知
武

政
规

〔2
01

8〕
37

号
20

27
年

12
月

31
日

7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促
进

人
力

资
源

服
务

业
高

质
量

发
展

的
实

施
意

见
武

政
规

〔2
01

8〕
39

号
20

27
年

12
月

31
日

8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妥
善

解
决

全
市

“城
中

村
”改

造
还

建
房

项
目

规
划

建
设

手
续

及
不

动
产

登
记

历
史

遗
留

问
题

的
意

见
武

政
规

〔2
01

9〕
5
号

20
28

年
12

月
31

日

9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改
革

国
有

企
业

工
资

决
定

机
制

的
实

施
意

见
武

政
规

〔2
01

9〕
10

号
20

27
年

12
月

31
日

10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进
一

步
加

快
推

进
历

史
遗

留
“问

题
房

”登
记

办
证

工
作

的
通

知
武

政
规

〔2
01

9〕
17

号
20

28
年

12
月

31
日

11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实

有
人

口
登

记
管

理
办

法
的

通
知

武
政

规
〔2

01
9〕

22
号

20
28

年
12

月
31

日

12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市

场
监

管
领

域
部

门
联

合
“双

随
机

、一
公

开
”监

管
办

法
的

通
知

武
政

规
〔2

02
0〕

20
号

20
31

年
2
月

6
日

13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加
快

推
进

养
老

服
务

高
质

量
发

展
的

实
施

意
见

武
政

规
〔2

02
1〕

6
号

20
28

年
12

月
31

日

14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印
发

关
于

推
进

基
本

养
老

服
务

体
系

建
设

实
施

方
案

的
通

知
武

政
规

〔2
02

3〕
13

号
20

28
年

12
月

31
日

—9—



附
件

2

予
以

废
止

的
市

人
民

政
府

行
政

规
范

性
文

件
目

录

序
号

标
　

　
　
题

文
　
号

1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加

快
区

域
金

融
中

心
建

设
若

干
支

持
政

策
的

通
知

武
政

规
〔2

02
1〕

8
号

2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产
业

发
展

基
金

管
理

办
法

的
通

知
武

政
规

〔2
02

3〕
4
号

3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印
发

关
于

加
快

发
展

股
权

投
资

若
干

支
持

政
策

的
通

知
武

政
规

〔2
02

3〕
6
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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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3

予
以

修
改

的
市

人
民

政
府

行
政

规
范

性
文

件
目

录

序
号

标
　

　
　
题

文
　
号

修
改
内
容

1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进
一

步
加

强
摩

托
车

管
理

工
作

的
通

告
武

政
规

〔2
01

9〕
21

号

删
去

第
二

条
“本

市
中

心
城

区
停

止
摩

托
车

的
注

册
登

记
,停

止
外

地
及

本
市

新
城

区
注

册
登

记
摩

托
车

的
转

入
”,

修
改

后
文

件
有

效
期

至
20

29
年

3
月

21
日

。

2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印
发

关
于

进
一

步
优

化
发

展
环

境
激

发
市

场
活

力
推

动
中

小
企

业
突

破
性

发
展

若
干

政
策

措
施

的
通

知
武

政
规

〔2
02

2〕
23

号
全

面
修

改

3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关
于

印
发

武
汉

市
推

进
商

业
航

天
突

破
性

发
展

若
干

措
施

的
通

知
武

政
规

〔2
02

4〕
6
号

全
面

修
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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